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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<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管理条例>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试行）》

政策解读

一、编制背景及意义

《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于2025年 3月26日经江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

决通过并正式发布，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进一步规范

《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为，确保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

实施处罚时公平、公正、合理，根据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

《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3）》等法

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，结合全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实际，制定

了本规定。通过“细化情节、量化幅度、明确免罚”，本规定既

为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行使处罚裁量权提供明确、可操作的依

据，减少裁量差异；也为运行维护机构、排污单位划定清晰的合

规边界，引导行业企业规范运行，助力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数

据管理从“有法可依”向“精准执法”落实。

二、编制思路

（一）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。根据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第四十二条关于轻微和首违免罚的有关规定精神，制定了轻微免

罚事项清单；重点围绕《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管理条例》

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和第二十条中运行维护机构、生态环境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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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及相关单位（个人）篡改伪造监测数据、未按规定保存记录、

未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，细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。

（二）借鉴参考先进经验。参考并借鉴了部分兄弟省市已发

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，如在未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违法行

为中细化了数据有效传输率、自动监测数据误差等要求。

（三）顺畅衔接现行有关规定。为确保与现行自由裁量权有

关规定实现顺畅衔接，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中相似违法行

为的个性和共性裁量基准；同时确保相关内容与《江西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3）》在通用规则、处罚幅

度划分逻辑等方面保持一致，确保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体

系统一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基准规定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：通用规则、细化标准和轻

微违法免罚事项。

（一）通用规则。明确了本基准规定仅适用于《条例》相关

行政处罚裁量，其他未提及的通用规则均参照《江西省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3）》，避免重复且明确适用

边界。同时明确了解释权和生效时间。

（二）细化标准。针对《条例》中 5 类核心违法情形，按“处

罚依据-违反条款-违法情节-处罚幅度”逻辑分层设计，确保裁

量有据可依。一是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备：参

考《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3）》中



— 3 —

关于篡改、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自由裁量规定，区分“二类水污

染物/一般工业废气”“一类水污染物/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”两

类污染物，结合“违法行为次数”“影响数据持续时间”双维度

划分 5 档处罚幅度；同时明确“违法行为次数”认定标准和同时

存在次数和持续时间的优先级等要求。二是指使维护机构、生态

环境监测机构实施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备：明

确参考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备的裁量标准，且

被指使方若符合违法情形需同时处罚，避免责任遗漏。三是未按

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：按“记录不完整或不规范，或者原始记

录保存期 3 年以上不满 5 年”“记录不完整且不规范，或者原始

记录保存期不满 3 年”“未保存记录”3 类情节，细分为 3 档处

罚幅度。四是未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：根据《条例》第十三款的有

关规定，分别对“数据失真/传输误差超允许范围”“有效传输

率不达标”“未及时检修或使用备用设备”“擅自拆改设备”等

4 类情形进行了违法情节细化，每类按情节轻重细分为 3 档处罚

幅度。五是拒不配合检查/弄虚作假：参考《江西省生态环境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3）》中关于拒不配合检查/弄

虚作假的自由裁量有关规定，按“拖延时间”“行为严重程度”

等，拒不配合检查细分为“拒不提供资料”“拒绝阻挠检查”“暴

力抗法”等 3 类行为，“弄虚作假”细分为提供非关键性假信息、

提供关键性假信息、伪造证据等 3 类行为，结合行为后果细化 3

档处罚幅度，强化对执法阻碍行为尤其是暴力抗法、伪造证据的

惩戒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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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轻微违法免罚事项。根据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明确了 3 类轻微违法免罚情形：一是未按规

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，首次违法且限期整改、危害后果轻微的

免罚；二是未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，若数据误差超允许范围不满

0.2 倍或数据传输误差 1%-1.2%，首次违法且限期整改、危害后

果轻微的免罚；三是未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，若季度即时有效传

输率 75%-90%但补全后达 95%以上或即时率 90%以上但补全率

90%-95%，首次违法且限期整改、危害后果轻微的免罚，体现了

“过罚相当”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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